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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伦理学视域理解科技伦理原则

张肖阳 1，肖巍 2*

摘要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了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必须遵循的 5项科技伦理

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以及保持公开透明，如

何理解这5项科技伦理原则是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建设和相关规范、政策及方针指南制定的关

键环节。以生命伦理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例探讨这5项科技伦理原则，为它们的贯彻落实提供

一种思维方式和路径，目的在于阐释科技创新和实践活动中的伦理冲突，以及如何运用这些

原则协调这些冲突，应对不同的伦理困境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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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

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2020年 10月 21日，中国

已成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并设有人工智能、生

命科学与医学 3个伦理分委员会。2022年 3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

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了当代中国

科技发展必须遵循的 5项科技伦理原则[1]：（1）增

进人类福祉；（2）尊重生命权利；（3）坚持公平公

正；（4）合理控制风险；（5）保持公开透明。这 5项
原则不仅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弘扬了

中华民族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和仁爱传统以及中

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也

遵循了国际生命伦理学领域长期以来奉行的 4个
经典原则——尊重自主原则（尊重自主者之决策能

力的规范）、不伤害原则（避免产生伤害的规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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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原则（一组提供福利以及权衡福利和风险、成本

的规范）和公正原则（一组公平分配福利、风险和成

本的规范）[2]。本研究试图在生命伦理学视域内理

解《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的 5项科

技伦理原则，旨在为贯彻落实这些原则提供一种思

维方式和分析路径。

1 增进人类福祉

“增进人类福祉”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伦理价值

观和根本要求。《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对

这一原则的具体阐释是：“科技活动应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增强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因而，从本质上说，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把人类的生存和生命，

尤其是广大无产者和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命置于

首位的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

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

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

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

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

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生命

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

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

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

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

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

什么目的而进行的。”[3]而且，人类社会应当朝向

“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
[4]。这些论述表明，人类的生存和生命是全部人类

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尽管生命从表现形式上是个人

存在，但其生产却始终离不开两种关系——自然关

系和社会关系。科技活动本身是人类社会基于社

会关系对自然界包括人类生命的认知和探索，是许

多个人从事的共同活动，因而出发点和归宿必然是

缘于生命和为了生命，为了人类的“类”生命更安

全、更幸福地延续下去，建立和促进人与自然、人与

自身，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并在这一和谐关

系中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面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肆虐，习近

平主席强调“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

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因

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5]。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呵护每个人的生

命、价值、尊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

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6]这便表明，无论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历史

和时代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以人类为

生命中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观不能变，

人类的福祉是马克思主义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核心价值追求。

同时，增进人类福祉也是国际生命伦理学领域

中的广泛共识，例如生命伦理学经典原则中的“不

伤害原则”和“有利原则”都着重强调在科技进步中

要把人类的福祉作为伦理选择和道德判断的标准。

“不伤害原则”强调人们有义务不伤害别人，这是从

“希波克拉底誓言”演绎而来的基本原则——“我愿

尽余之能力和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福利的信

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这一信条强调

即便医者不能使患者受益，至少也不应当伤害他

们。而且，不伤害原则不仅要求禁止有意的伤害，

也强调以可能的利益来证明风险的正当性，要求行

为者的缜密思考和谨慎行为。“有利原则”一直是生

命伦理学的基础价值。一般说来，“有利”与“行善”

含义相似，并且包括许多含义，例如做善事和积极

地促进善，以及善良和慈善等。有利原则不仅要求

人们避免伤害他人，通过防止和免除可能的伤害来

帮助他人增进自身重要的和合法的利益，而且也强

调人类的福祉是健康保障的目标，医学治疗的目的

是通过治病和防病来促进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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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尊重生命权利

尊重生命权利是在增进人类福祉的伦理价值

观和根本要求指引下提出的保护生命和尊重生命

权利的要求，即：“科技活动应最大限度避免对人的

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或

潜在威胁，尊重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保障科技活

动参与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使用实验动物应符

合‘减少、替代、优化’等要求。”生命权利是一个博

大精深的伞状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也通常与“人

的尊严”概念联系起来一并进行讨论。然而，尽管

“人的尊严”是一个在伦理学和政治话语中、在国家

和国际组织条约、人权宣言、宗教教义以及各种伦

理学文献中都得到最广泛应用的词汇，但它在学术

讨论中却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人们对其含

义和基础也有不同阐释。

早在 1948年 12月 10日，联合国大会便通过并

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主张“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

由和人身安全。”然而在具体阐释方面，联合国“人

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却“限制

了以某种哲学模式来辨别和阐明人类尊严和人权

真理的努力，也没有充分讨论哪些政治活动适合并

遵循了这种哲学定义”，因而“最终是将一系列不同

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在并置于一个短语‘人的尊严’

之上和之中”[7]。这一模糊性阐释进而导致之后的

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领域对于“人的尊严”概念争

论不休。在这些争论中，主要有 4种代表性观点。

其一，人的尊严来自人作为人的生物属性。这一理

论相信只要是人类的成员，就自然会有尊严，这种

尊严是指人超越其他物种的尊贵性。例如强调自

然权利论者相信，人的尊严是人不容被侵犯的天赋

权利[8]。其二，相信人的尊严来自人的理性或道德

感。理性主义者认为，人之所以贵于万物，在于人

有理性能力，诸如自主性等精神属性是动物所不具

备的，因而人的理性是人类尊严的根据。例如康德

认为，理性具有普遍性，人类基于理性和自主性而

获得尊严。理性要求把他人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

实现目的的手段，因为每个理性者都具备道德自主

性，能够为自身立法，给自己发出道德绝对命令，既

是立法者也是执法者，因而每个人都应当被承认，

被视为与自己一样具有“人之地位的人”。然而“当

理性主义把规范性看作理性的权威立法”时，情感

主义则认为“规范性来自对自身全面考察的心灵所

达到的平衡和满足”，情感主义把道德规范视为道

德情感的产物，认为同情在阐释道德情感的来源时

至关重要，“同情是社会和心理之间的桥梁，通过同

情，我们能分享他人的内在心理状态”[9]。人类也

正是通过道德感和同情而获得尊严。其三，主张人

的尊严来自后天赋予及培育的能力。美国哲学家

玛莎·纳斯鲍姆认为，能力和尊严是相互交叉的概

念，人的核心能力是保证人实现有尊严生活的途

径。她把人类尊严概念描述为政治性的，不是来自

任何有争议的关于人的形而上学假设或者包罗一

切的道德观念，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重叠共

识的主题[10]。其四，尊严意味着平等。加拿大社群

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我们有现代的尊严

观念：在我们谈论内在的‘人的尊严’或公民尊严的

地方，我们现在是在普遍的和平等的意义上使用

它。这里作为基础的前提是，每个人都享有它”[11]。

综上所述，尽管学者们对于人的尊严概念和基础有

不同的看法，但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大体上形成了一

种共识，即人的尊严是人权，包括人的生命权利的

来源，人的尊严与人的生命权利紧密关联，在某种

意义上说，尊重人的生命权利与尊重人的尊严含义

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以来，在生命伦理学领

域对“人的尊严”问题的讨论中也出现过一种逆流：

主张生命伦理学应当放弃尊严概念。例如美国生

命伦理学家露丝·麦克林（Ruth Macklin）2003年著

文指出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并

不能阐明任何独特或有用的方式。例如在遗传学

或生殖技术进步发展中，总有人认为一些医学研究

或实践对人的尊严构成威胁，但却没有准确地描述

这些尊严的诉求是什么，使尊严成为一个对相关主

题毫无帮助的空洞口号。她还发现，尽管许多国际

人权文献都强调人的尊严，例如联合国的《世界人

权宣言》，但除了少数情况之外，这些公约并不涉及

医疗或相关研究。而欧洲委员会《在生物学医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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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保护人权和人的尊严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hu⁃
man being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and medicine）所提及的“尊严”似乎也没有超出医

学伦理学尊重人的原则，即需要自愿、知情同意和

保守秘密，以及避免歧视和滥用行为的要求。麦克

林由此认为，尊严仅仅意味着尊重人和自主性，既

然有了后者，前者便是无用的概念[12]。事实上，麦

克林对尊严概念的“否定”证明：在生命伦理学中，

人的尊严和尊重人的生命权利都是不可或缺的概

念，这都源于对于生命和生命权利的尊重，人们之

间的分歧仅仅来自对尊严概念的理解不同而已。

2019年 12月 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是中国卫生健康领域首部

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这部法律明确了医疗卫生

事业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和公

益性原则，把保障每个公民的健康权利以法律形式

确定下来，所彰显的健康权利包括：健康教育权、公

平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获取健康信息权、获

得紧急医疗救助权、参加医疗保险权、医疗服务知

情同意权、特殊群体的健康保障权、健康损害赔偿

权、参与健康决策权等权利。这些原则和规范都表

明在科技活动中尊重生命权利是应有之义。

3 坚持公平公正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要坚持

公平公正原则，“科技活动应尊重宗教信仰、文化传

统等方面的差异，公平、公正、包容地对待不同社会

群体，防止歧视和偏见”。公正是生命伦理学的 4
个经典原则之一，公正原则关系到社会利益和负担

的分配。“正义的概念就是由它的原则在分配权利

和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方面的作用所确

定的。”[13]一般说来，公平、平等等词语与公正是同

义的，而最接近于公正一般含义的一个词是“应得

的赏罚”。因而，公正的基本含义是被平等地对待，

即平等应是被平等地对待，而不平等便是被不平等

地对待。这一基本原则关系到形式（formal）公正原

则，有时也关系到形式平等原则，而这里的形式意

味着这一原则并没有指明在哪些特定方面人们应

当被平等地对待，只是原则性地表明人们应当被平

等地对待。因此，如果从否定的方面解释这一原

则，便是尽管人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但是他们

不应当被不平等地对待。显然，这一形式公正原则

是缺少实际内容的，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众多差异，

例如性别、种族、宗教、国籍、年龄和社会经济政治

地位等，如何为这一原则增添实质内容，利用这一

原则达到实质公正便始终是建构社会制度、出台各

种法规政策以及科技伦理治理的一个永恒的伦理

追问。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人们通常用公正原则讨

论医疗保健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的伦理理论也会

给出不同的分配方案，例如功利主义把追求功利视

为道德价值的基础和评价标准，并且注重功利效果

的普遍性和最大化。而儒家的“仁爱”和关怀伦理

学更关注在不同情境中如何建立关怀关系，强调检

验一种医疗保健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公正的标准在

于能否把每一个患者都纳入到一种关怀关系之中，

以及是否能让脆弱群体得到应有的关怀。

生命的公平公正从来就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与

人的生命权利一样是通过社会制度和国际社会之

间的协调建构起来的。在科技活动中，如何做到尊

重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公正平等地对

待不同社会群体以及防止歧视和偏见？2021年 5
月，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ISSCR）发布《ISSCR干细胞研

究和临床转化指南》（ISSCR guidelines for stem
cell research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Version 1.0
版）可以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范例。这一国际文献

把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科技研发应用中的利

益和负担作为干细跑研究的基本原则，强调公平公

正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地分配临床转化产生的

效益，对于那些尚未得到满足的医疗和公共健康需

求来说更为如此。社会公正包括挑战结构性不公

正，例如社会经济不平等、现存的歧视以及被排挤

和边缘化的历史。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应当与不

利地位群体分享从研究中获得的任何利益，同时也

要适当地分享不利地位群体的负担。实验应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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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反映多样性的人群，例如关注到年龄、性别、社

会性别认同和种族的差异。与临床转化相关的风

险和负担不应当由不太可能从这些科技研究中所

产生的知识受益的群体承担，这也需要鼓励科学界

与政府和行业合作建构机制降低临床应用的成

本[14]。

当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把现代社会

视为一个风险社会，认为在风险社会中，科技活动

的本意是解决资源匮乏以及由此而来的分配不公

平和不公正问题。在资源匮乏条件下，现代化承诺

用科技钥匙打开隐藏的社会财富大门，把人类从贫

困和依赖中解放出来，而贯穿于阶级分层和个体化

国家的社会不平等范畴便构成人们行为、思考和研

究的基础[15]。同时贝克也看到，同样的自然灾难事

件，例如环境污染事件会对不同群体的人们产生不

同影响，然而人们却很难意识到“同样的污染物对

于由于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工作类型、信息、教育

等而不同的人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15]。为

此，贝克敏锐地指出，在人类利用科技活动改变贫

困、不公平和不公正状态的同时，又会导致新的风

险和分配不公，而且往往是那些由于年龄、性别、饮

食习惯、工作类型、信息、教育等因素而处于不利地

位的人们会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负担。因而，从生命

伦理学视域来看，科技活动的公平公正原则提出的

基本要求便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疗

保健制度；公平公正地分配医疗保健资源和生命科

学、医学研发应用过程中的利益与负担；在开展新

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科技研发、创新、人体实验和临

床应用试验中关注到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负担，考虑

到性别、种族、经济和社会地位、年龄、宗教信仰和

文化传统等因素，尤其是要做好处于不利地位群体

和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工作，在坚持公平公正的前提

下，给予其最大的利益补偿。

4 合理控制风险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科技

活动应客观评估和审慎对待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

的风险，力求规避、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防止科技

成果误用、滥用，避免危及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

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由于科技活动具有高度的不

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从事这一活动时必须依

据现有的科学知识对于风险进行预警和防范。这

样做的理由主要有3点。

其一，科技活动在改造自然界和造福于人类的

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异化力量，即使自然界同人

相异化、使人同自身相异化，使人的劳动创造物成

为一种与人对立和不可控制的力量。在《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人与自然界的

关系，“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

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

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

交互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

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

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因而，当人类社

会用科技活动改造自然界时，或者误用和滥用这些

改造成果时，便会如同劳动异化一样使自然界同人

相异化，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

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

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也就是说使自然界和人

的创造物成为一种对人来说异己的和敌对的力

量[16]。这种异化力量被贝克描述为现代化进程中

的一种“反身性”（reflexive，又译自反性）。“风险概

念直接关乎反身性现代化概念。风险可以被界定

为应对由现代化本身引起和产生的危险与不安全

的系统方式，风险与更古老的危险不同，它们是现

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对全球现代化质疑的结果。

风险在政治上是反身性的。”[15]这里的“反身性”意

味着人类社会在以现代化方式，利用科技手段征服

自然、改造自然，摆脱贫困和对自然依赖的同时，也

在制造着难以估量的新风险，因而在现代社会，“我

们不仅要关心如何利用自然或者如何使人类从传

统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本质上关注技术经济

发展本身带来的问题”[15]。尽管现代社会的风险表

面上看起来与中世纪并无二致，但实际上科技进步

和人类文明所导致的风险却同时也在威胁着全球

人口、动物和植物，而且随着科技进步和技术选择

能力的日益提高，这一后果也将变得愈发不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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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其二，科技活动实践也可能导致人与人伦理关

系发生异化。科技活动，尤其是生物科学和医学技

术的发展带来人类社会生产自己生命和他人生命

方式和手段方面的新变化，例如辅助生育技术、基

因编辑、人工智能对于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的使

用，以及前沿交叉和融合技术的发展都会打破人类

社会原有的伦理认知模式，并有可能使作为一种实

践活动的科技活动产生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异

化。“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

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

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

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17]

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会导致人类社会中新的分配不

平等和不公正，例如辅助生育技术、脑机接口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大数据技术会依据社会经济政治地

位、阶层、年龄和性别来筛选应用的人群，给某些群

体带来利益，而让另一些群体无法受益，或者承担

风险和负担。而且，新型科技发展也会产生社会经

济方面的震荡，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会取代

传统的社会劳动，这不仅会给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

存和发展带来挑战，也使社会由于利益分配的重组

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伦理关系矛盾和斗争。

其三，风险本质上与预测相关，而对风险的预

测主要基于因果假设，但因果假设往往会脱离人们

的感知，由预测本身所导致的风险也是不可预测

的。现代社会的风险既可能出现在特定地区，也可

能是普遍的和不确定的，如同新冠肺炎疫情一样此

起彼伏。“然而，至少我们从休谟开始已经知道，因

果原则的假设会逃离我们的感知。它们必须总是

来自人们想象的、暗示的和相信的东西，从这个意

义上说，风险也是不可见的，它们所包含的因果关

系或多或少也总是不确定的和暂时性的。因而，我

们正在应对的是一种理论上的，由此也是科学方面

的意识，甚至日常的风险意识也是如此。”[15]因而，

在现代社会里，风险预测需要把主观与客观、时间

与空间的分离用因果原则整合和统协起来，同时也

必须把它们置于社会和法律责任中来讨论。也正

是因为如此，《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才强

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推进科

技伦理治理法律制度建设、通过科技伦理风险监测

和预警机制，对于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规则冲突、

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加强研判并提出对策。因果假

设取决于人们的认知，但又超出人们的认知，治理

体系、制度建设、监测和预警机制、对各种挑战的研

判和对策既需要具有前瞻性，也应当意识到不确定

性，机制建设和责任担当实际上起到界定底线、加

强和稳固底部基础承受力的作用。

因而，合理控制风险原则首先要有一种清醒的

意识，科技活动不仅会导致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

人同自身相异化，使人的劳动创造物成为一种与人

对立和不可控制的力量，也可能带来人与人之间伦

理关系的异化，而且风险本身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

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时，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政

治理性与文化理性、经济理性与伦理理性也始终存

在着某种程度的裂缝和鸿沟。因而，在从事科技创

新活动之前，人们必须要预设期待与价值，明确可

以接受和不可接受事物的界限，阐释和证明这些可

接受性或不可接受性的标准，例如思考一系列问

题：为了满足经济利益，可以接受可能的生态灾难

吗？什么是基本的和必不可少的科技创新？人类

究竟如何理解自然和自身？最理想的人与自然的

关系是什么？

5 保持公开透明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要保持

公开透明原则。“科技活动应鼓励利益相关方和社

会公众合理参与，建立涉及重大、敏感伦理问题的

科技活动披露机制。公布科技活动相关信息时应

提高透明度，做到客观真实。”

科技活动决策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人

类命运息息相关。以生命伦理学为例，它的诞生便

被视为一项民主事业，因为其决策需要公众参与，

建立一种对于重大和敏感问题的常态化披露机制，

及时传递客观真实的生命科学发展信息，并征得社

会和公众的知情同意。英文中 transparency（透明

性）的词根是拉丁词 transparentem，意味着如果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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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能够被看透，它便具有透明度。透明度也可以比

喻一种清晰性或开放性，指没有任何东西被隐藏，

人们正在看（或透过）的东西是透明的。在生命科

学技术活动中，公开透明性泛指“研究人员应促进

及时交流向其他相关方提供准确的科学信息。研

究人员应与各种公众交流团体，例如患者社区和个

人从新兴的‘自己动手生物学运动’（do-it-yourself
biology movement）到回应自身对相关需要的信息

需求，研究者应该传递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安

全性方面的不确定性、可靠性或潜在的应用功效。

研究人员和赞助商应当通过及时发表正反结果的

方式公开科技活动的理念、方法、数据和资料”[14]。

同时，透明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披露矫正偏离伦理

轨道的行为和实践。美国“海斯汀中心”曾发文批

评由药品制造商驱动的科学研究和市场营销现象，

认为这一现象愈发地影响到保护科学研究正直性

的传统机制，例如生物技术公司直接操纵媒体绕过

传统的同行评审程序，采用引人注目的媒体广告，

公开克隆猪诞生的潜在丰厚利润，不顾及科学准则

和相关伦理责任来吸引风险投资。在这种背景下，

“在生命伦理学中，如同在科学中一样，既便不可能

禁止利益冲突，至少也要通过严格的披露要求对其

进行管理”[18]。

在科技活动中，公开透明要求既尤为重要，同

时也面临着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人们渴望诚实客

观地公开科技创新实践的信息和成果，这与现代民

主社会追求信任、民主、法治、公平等价值观相一

致。例如在生命伦理学领域，透明度是一个越来越

受到赞誉的概念，其举措显示出巨大的希望，包括

授权患者和其他利益攸关者作出有效的决策、改善

资源分配以及更好地为规范医疗保健行业和公共

健康服务。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高

科技背景下的透明度也对人类的生存、隐私权、自

主性和自由带来威胁和恐惧，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

之下，对于个人信息和行程码滥用的担忧等。此

外，人们还需要意识到，信息披露和透明度都是有

限度的，一旦生命伦理学被理解为一项理性的事

业，这些限度便会显现出来，因为理性的争辩有时

会掩盖利益冲突和权力关系，把关于透明度披露本

身变成被伪装成伦理分析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

争[19]。

因而，从生命伦理学视角来看，保持科技活动

的公开透明至少需要做到以下 5个方面。（1）开启

道德对话。科学技术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因而需要更接近社会，并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形成真

正的对话。负责任研究和创新的核心是公众参与

创造和知识转移的过程，需要对公众开放获取信息

的渠道，使之能够参与伦理和政治决策，为此也需

要在全社会开展科技伦理普及和教育活动。（2）信

息透明度和知情同意要求。科技创新进步需要进

行各种临床和治疗实验，这些实验对信息透明度和

知情同意提出较高要求，科研人员和机构需要定期

召集患者团体、医师团体、伦理学家、学者和公司等

利益相关者共同讨论，让其了解这些临床和治疗实

验透明度和伦理创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3）尊重

不同群体差异，在招募参与者、分享科学研究的利

益时必须尊重公正原则，并给予弱势者更大的补

偿。在一些临床医学治疗实验中，参与者年龄、病

情、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有所不同，这需要研究者

和开发者尊重参与者权利，为保证他们的自主性做

出更大的努力。（4）识别、协调和尽量避免研究人

员与研究机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可能存在

的冲突，在所涉及的权利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例

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应以透明的方式开展

疫苗研制、药物开发和治疗实验，以及相关研究成

果的公平公正分配等工作，不仅要让利益最大化和

风险最小化，也需要取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同

时，透明度并不是解决生命伦理学困境的万灵药，

各方人士都必须从不同角度审视透明度所面临的

机制、制度和相关规定、政策方面的缺陷与障碍，及

时止损和纠偏。（5）需要通过问责制来落实公开和

透明要求。透明度问责制主要指决策者提供明确

信息政策目标，把科技活动的责任层层下达和分级

管理，这也就是《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

谈的科技治理以及完善科技治理体系的目标、策

略、机制及监督和促进工作，问责制也以机制形式

对于缺乏透明度的行为进行判断、衡量、督促改进

和必要时的相应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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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我们希望怎样的生活？什么是人类所具有的

特征？什么是必须得到保护的自然特性？”“什么是

人类？什么是我们想象中的自然？”[15]《关于加强科

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了中国当代科技发展必须

遵循的 5项科技伦理原则，“道德理论中的一套原

则应当作为公共道德基本规则背后的一般价值的

分析框架”[2]。生命伦理学中的 4个经典原则已经

成为当代社会分析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普遍性指导

原则，尽管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生命伦理学不

可能不反映出一定的政治立场和伦理价值观，但面

对人类社会的福祉与灾难，不同文化必须携手并肩

追求保障全球健康，尊重生命权利和尊严的共同价

值。面对飞速发展的科技创新和进步趋势，清晰和

认真地理性思考和判断依旧是解决生命伦理学困

境、获得规范性认知和抉择的最佳方法。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提出的中

国当代科技发展中必须遵循的 5项科技伦理原则

是指导当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可以根

据不同领域和问题与时俱进地形成科技伦理治理

机制、制度、规范、政策和方针指南。这些原则本身

具有极大的张力和包容性，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

和视角进行阐释和理解。同时，这些原则在指导科

技发展的具体实践时也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冲突、分

歧和挑战，但如同生命伦理学是一项需要公众参与

决策和治理的民主事业一样，科技伦理学的发展也

需要针对和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

代，科技创新和实践活动的最终价值始终是“人民

至上”和“生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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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principle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llust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ethics

AbstractAbstract The document "Guidelines on Strengthening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arifies the five
ethical principle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China's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ust
follow: to improve human well-being, to respect the right to life,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take a
reasonable risk control, and to maintain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These principles can be used to form and promote the
eth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norms, the policies and the guidelines
concerning different fields and issue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se five ethical principles becomes a key link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in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norms,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The bioethics is
taken as a sample field to explore the five principles and to provide some guidelines for their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ive ethical principles based on some bioethical theori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ethical
conflict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how to use these principles to coordinate these
conflicts and cope with different ethical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KeywordsKeywords bioethics; ethical principl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 wa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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